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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高发状态，然而对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打

击的目的并不在于惩治，而在于教育和挽救。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将附

条件不起诉制度通过法律形式确立下来，这是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一大亮

点。2013 年以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检察机关都在实践中试点和探索附条件

不起诉制度，积累的一定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新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以后，

各地开始广泛的推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从总体而言，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

度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不仅合理配置司法资源、降低诉讼压力，同时突

出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对失足青少年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维护了

社会稳定。然而，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不论在制度设计还是实际操作中都

还存在一些值得探讨和完善的问题。本文拟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是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法律内涵。主要概括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的概念和内涵，探究该制度的起源和意义，并论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正当

性。 

第二部分是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运行现状。从实证角度，以福建省

龙岩市检察机关附条件不起诉开展情况为研究对象，阐述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第三部分是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实践问题原因分析。从六个方面，分

别从法律规定、现实矛盾和检察官的主观方面等角度，深入分析导致附条件

不起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第四部分是对附条件不起诉的制度运行的意见和建议。分别从适用条

件、附加条件、程序设计、制约机制和帮教体系五个方面详细论述在司法运

行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关键词：附条件不起诉；起诉便宜主义；特殊预防；制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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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gure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in China is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recent years. The objective of fighting juvenile delinquency, however, is 

educating and saving rather than punishing. The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system is legally esta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by revised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nd this is also a highlight of the re-amendment of Criminal Procedure Law. 

Majority of Procuratorial Organs in China were exploring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system in practice before 2013, which had been gathering 

certain theory and practice experiences. After the formal enforcement of revised 

Criminal Procedure law,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system is widely introduced 

around. In general, it has acquired certain effect in the area of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system, which is not only rationally allocating judicial resources 

and reducing lawsuit pressure, but also maintain the social stability through 

educating, persuading and redeeming juvenile delinquents that featuring the 

special protection of juveniles. Some problems of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system, nevertheless, are still worth exploring and perfecting.  

Part I focus on the overview of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system. This 

part outlines the concept and definition of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and 

discusses the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system, then demonstrates its 

legitimacy.   

Part II describ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system. 

This part studies on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this system existing in 

procuratorate of Long-yan of Fu-jian province from empirical perspective, and 

concludes its feature and problem in whole judicial system. 

Part III analyzes the factors which cause the problem of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system from six aspects, including the law and regulation, the 

practical contradiction and the prosecutors etc. 

Part IV concerns about th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on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system and put forwards how to improve this system in five 

different areas including application condition, additional condition, the design 

of process, restriction mechanism and educ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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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刑事司法领域中也受到特殊的待

遇。少年司法制度早在 1899 年就已经在美国诞生①，并且在我国的法制进程

当中，少年司法制度改革也常为先行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未成

年人犯罪总量仍在高位徘徊，据统计，2007 年至 2012 年，全国检察机关办

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平均每年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七万余人，提起公

诉八万五千余人，且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然而，在 2012 年以前，面对未

成年人犯罪的日愈高涨，司法资源与案件数量的矛盾日益尖锐，而我国尚缺

乏一套完整、独立的少年刑事法律体系，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司法关注不够，

未成年罪犯再社会化程度较低，这一客观现状使得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与目

前不断加强未成年人特殊司法保护的国际趋势背道而驰。终于，《关于修改

<中华人们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于 2012 年 3 月 14 日通过，这是我国

有史以来对刑事诉讼法作的最大修改，同时也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一次前所

未有的重大改革，而这一重大改革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的确立。 

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正式施行以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已

经得到了十分广泛的运用。两年多以来，检察机关通过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成功挽救了一批涉罪的未成年人，帮助他们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一定程度

地实现了教育和挽救未成年人的目的。但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实际操作上的

问题。本文以附条件不起诉的法律内涵入手，重点分析附条件不起诉在实践

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就此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① 1899 年，美国伊利诺斯州《少年法院法》的颁布，标志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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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附条件不起诉的法律内涵 

（一）概念与内涵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各个国家（地区）的说法不一，如在德国被称为“暂

缓起诉”制度、在英国被称为“附条件警告”制度、在日本被称为“起诉犹豫”

制度、在台湾地区则被称为“缓起诉”制度等等。在 2012 年以前，我国在司法

实践中也有附条件不起诉的做法，并将其称为“暂缓起诉”或“起诉保留”等。

现在，我国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已经被法律正式地确立下来，并统一称之为

“附条件不起诉”。在确定称谓的问题上，学界也曾经有过争议，有专家学者

提出，“附条件不起诉”与“暂缓起诉”或“犹豫起诉”等名称相比更为恰当，因

为不论暂缓起诉还是犹豫起诉，最终都落在“起诉”二字，即使是暂缓的，但

还是要“诉”；而“附条件不起诉”则侧重于“不起诉”，在满足一定条件后就不

会被起诉①。所谓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一般认为是检察机关基于法律的授权，

在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等法

律规定的一定事项之后，对符合起诉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作出暂时不予提起公

诉的决定，同时规定一定时间的考察期间，视其在考验期内的表现再行决定

是否提起公诉的制度。立法机关是这样定义附条件不起诉的：“附条件不起诉

制度也是个给罪轻的未成年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避免了执行刑罚对其造

成的不利影响，有利于使其接受教育，重新融入正常的生活”②。 

根据《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特别程序中关于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即

第 271 条至 273 条，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涵义： 

第一，适用对象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处于由儿童到成年的过渡时期，

是心理和生理发育尚不成熟的一个阶段。自 1984 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置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议庭，即少年法庭前身

以来，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已经经历了 30 多个年头，丰富的经验和权威

的统计数据表明，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其特殊性，往往表现为动机简单、主观

                                                        
① 陈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510. 
②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条文说明、立法

理由及相关规定[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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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不大，且未成年人充满错综复杂的心理矛盾，具有很大的动荡性和可塑

性，容易受到家庭、学校、社会等周边客观环境的影响。因此，犯罪的未成

年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犯罪的受害者，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应当采取特殊的

方式加以对待。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作为未成年人刑

事检察的一项特殊制度加以规定，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司法关注。然而，

附条件不起诉所适用的“未成年人”如何来界定？是指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

未成年人，还是案件受理时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对此没有

明文规定，新修改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以下简

称为《规定》）作出了解释，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适用于犯罪时已满十四周岁、

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就是说，只要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

即使到了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时已满十八周岁，仍然可以对其适用附条件

不起诉。 

第二，适用范围是轻微刑事案件。《刑事诉讼法》第 271 条①从适用对象、

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等几个方面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该条文对

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的罪名范围作了严格的限制，并非所有轻微刑事案件都可

以适用，只能是刑法第四章到第六章的罪名，即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

利罪、侵犯公民财产权利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另外，必须是“可能判处

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才能适用附条件不起诉。这里所指的“刑罚”在理

论界存在一定争议，有人认为是指不考虑量刑情节，仅就犯罪行为可能判处

的刑罚而言，然而新修订的《规定》中明文规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一项

条件是“根据具体犯罪事实、情节，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所以

笔者认为这里的“刑罚”应当是指根据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并且结合所有法

定、酌定的量刑情节综合考虑后，可能判处的刑罚，而非所犯罪行的法定最

高刑或最低刑。因为，所有的罪行都有其特定的情节，犯罪情节间接表明了

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险性，结合具体情节来考虑对犯罪嫌疑人而言更

为公平、合理；如果不考虑具体情节，仅仅根据犯罪行为“一刀切”将显失公

平。可见，附条件不起诉是给那些虽然已经构成犯罪，但犯罪情节较轻，又

                                                        
① 《刑事诉讼法》第 271 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五、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

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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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人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避免被贴上“罪犯”的标签而无

法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 

第三，附有一定的条件。顾名思义，“附条件不起诉”是附有一定条件的。

法律上“附加条件”的原意是指“当事人以将来客观上不确定之事实，作为决定

法律行为效力的附款”①，附加条件的发生与否具有不确定性。具体到附条件

不起诉制度，检察机关对于拟作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设置 6 个月到一年的

考察期间，并可以要求行为人在考验期内履行一定的义务。也就是说，附加

条件是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应当遵守的特定义务，特定义务具有目的的指向性

和特定性。这些义务可以分为必须的附加条件和选择的附加条件，必须的附

加条件是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四项义务②，而选择的附加条件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修复型，如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二是服务型，如向特定的公益团体

或社区提供义务服务；三是观护型，如完成戒瘾、心理治疗、禁止进入特定

场所等。关于检察机关为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设定一定的“负担”和“指

示”的正当性，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个问题，笔者将会作进一步的讨论。 

此处需要特别区分的是适用条件与附加条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

念。前者是指适用附条件不起诉需要满足的条件，包括主体、范围、附加条

件及相关程序等；而后者是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内容之一，是前者的下位概

念。附加条件能否实现，并不影响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本身，而是对案件是否

起诉的最终处理起决定性的影响。而适用条件则是能否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

定的条件，只有满足了所有的适用条件，才能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第四，为异议者提供了救济途径。刑事诉讼法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

行特殊保护的原则下，也为异议者提供了救济途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

对于涉罪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的，检察机关应该

作出起诉决定。可见，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是附条件不起诉的必

要条件之一。这不仅体现了“尊重与保障人权”的要求，也体现了权利本位的

思想。公安机关和被害人也可以分别通过复议、复核和申诉来向检察机关作

出的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提出异议。此处需要强调的是，《刑事诉讼法》规定

被害人不服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第 176 条的规定，即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

                                                        
①梁慧星.民法总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01 页. 
②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考验期内的四项义务为：一是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二是报告活动情况；三是离

开居住的市、县或迁居要经批准；四是接受矫治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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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申诉，也可以自诉。然而，考虑到被害人提起自诉可能会影响附条件不起

诉制度的实施，且附条件不起诉权属于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范畴，全国人大常

委会于 2014 年 4 月 24 日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271

条第 2 款的解释》①，规定被害人对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检察

机关申诉，但不能向法院提起自诉。 

（二）来源与意义 

1、附条件不起诉裁量权起源于起诉便宜主义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起诉裁量制度，而检察机关的自由裁

量权来源于起诉便宜主义。过去大陆法系国家一直奉行起诉法定主义，即检

察官代表国家行使起诉权，只要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必须依法提起公诉。但

随着时代的发展，庞大的犯罪数量和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刑罚理念也开始发生改变，报应刑理论的主导地位被动摇，目的刑理论应运

而生，起诉便宜主义也随之走上历史舞台。如今，起诉便宜主义是世界各国

在公诉问题上的两大基本原则之一，又称为起诉便宜原则、起诉合理原则，

是指检察官对于某些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可以酌情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原

则。起诉便宜主义在日本较为典型，日本《刑事诉讼法》第 248 条②便是对起

诉便宜主义的经典表述。③起诉便宜主义要求检察机关被赋予一定的自由裁量

权，即在起诉与否问题上的决定权。这里所说的“自由裁量权”是指“能够根据

案件事实决定其法律后果，为了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可以不拘泥于法律，还

能够不断的解释法律使之更合于社会的变化”。④ 

起诉便宜主义体现了刑事诉讼过程中各种利益的权衡，是人类进步发展

的必然选择。各国的司法实践也证实：第一，起诉便宜主义更符合诉讼经济

的原则，减少了司法资源的投入，提高了诉讼的效率和质量，而这正是起诉

                                                        
①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271 条第 2 款的解释》规定：“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对未成年犯罪

嫌疑人作出的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和不起诉的决定，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不适用刑事诉讼法第 176
条关于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 
②日本《刑事诉讼法》第 248 条规定：“根据犯罪人的性格、年龄、境遇和犯罪的轻重、情节及犯罪后的情

况，认为没有必要提起公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 
③日本刑事诉讼法[M]. 宋英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58。 
④[美]梅丽曼. 大陆法系[M]. 顾培东,禄正平译，法律出版社，20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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